
附表： 

115 學年度臺南市學校午餐食材廠商書面資料聯合審查 

應檢附之相關文件及注意事項 

一、審查申請及資料寄送方式： 

 (一) 網路填報基本資料(廠商申請類別及基本資料) 

 

（二）紙本資料寄送地點： 

     收件者：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午餐廚房) 

地  址： 721 臺南市麻豆區南勢里 36號 

電  話： 06-5722128#31或 06-5712662 

 (三) 網路申請(填寫)及紙本資料(寄送)皆完成，方可參加書面資料審查。 

※請列印信封封面樣式(如附件)，填寫後，逕行黏貼至信封袋。 

二、相關文件： 

□ 1.申請書。 

□ 2.廠商切結書。 

□ 3.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營利事業登記證（營業項目須與登記標的 

     相關）、法人登記證、工廠登記證等。 

□ 4.公司營業狀況證明。 

□ 5.公司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6.投保產品責任險之證明。 

□ 7.近期的報稅證明或免稅證明。 

□ 8.食品業者登錄證明。 

三、注意事項： 

（一）“ □ ”為檢核欄，請廠商先自評勾選檢附文件是否齊全，審查結果通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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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均不予退件。 

（二）上列“相關文件”一律以 A4紙張列印，影本文件每頁應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公司章及負責人私章，各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裝訂整齊。 

（三）審查申請書：請參酌申請書範例填寫。 

（四）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廠商應至「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上直接列印，

需以 115年 6月份以後列印的資料為準。(路徑：首頁>商工查詢服務>公司登

記查詢>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料查詢) 

（五）營業狀況證明：廠商應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上直接列印，需以 115 年 6

月份以後列印的資料為準。(路徑：首頁>線上服務>公示資料查詢>稅籍登記

資料公示查詢) 

（六）保產品責任險之證明：保單日期需達 116年 7月 31日。 

（七）近期的報稅證明或免稅證明 

１.營業稅繳稅證明者應附文件：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

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

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

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

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２.依法免繳納營業稅稅金者應附文件：應繳交申報書影本。 

（八）食品業者登錄證明：廠商應至「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食品業者登錄平台」上直

接列印，需以 115年 6月份以後列印的資料為準。(路徑：首頁>查詢食品業

者登錄資料) 

四、廠商送件資料常見疏失： 

（一）申請書填寫不全，如漏列食品業者登錄字號、缺公司章、缺負責人私章。 

（二）營利事業登記證老舊，非 6月份以後列印的資料。 

（三）產品責任險到期日未符合規定、申請類別未列入產險項目。 

（四）納稅證明非最近一期。 

（五）所有文件未加蓋與正本相符、缺公司章、缺負責人私章。 

http://gcis.nat.gov.tw/main/classNewAction.do?method=list&pkGcisClassNew=4

